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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有沒有試過遺失東西，但最後失而復得呢？用追憶法開頭(先寫眼前的事物或情況，然後引起回憶，追述往事)，把事情經過寫出來，並抒發你的感受。

今天是學校假期，我悶得很，睡在床上，看見床上的手冊時，我不由得想起不見手冊的情況。
    那天，我上完視藝堂，想寫功課，但我找不到我的手冊，我很焦急，會不會有人偷了我的手冊？這是偷竊呀！我對小美說：「小美，你有沒有看見我的手冊？」她說：「沒有，你是否遺失了手冊？我答：「是呀！我的手冊不見了！」我的憂慮更大了，難道真是有人偷了我的手冊？唉！我回到家又要挨罵了，買回一本新手冊，但我的媽媽一定不會買的。我應怎麼辦？
    為什麼我不去問問其他人呢？於是，我再問問我後面的同學小文，他說：「你是不是上完視藝堂才發現手冊不見呀？你的手冊應該是在視藝袋裏。」是呀！可能真的放在那裏，我立刻在視藝袋東找找，西找找。果然在這，我的心頭大石放下了，惴惴不安的心情也消失了。手冊，我以後一定要好好保管你。
    最後，我很感謝小文，全靠他的提示我才順利找回手冊。幸好我的手冊完整無缺，不用給媽媽罵了。今天真狼狽呢。
